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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的适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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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盲目推进撤县设区（市）或撤乡（镇）设街道不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城市治理效

能。合理的调整要以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化进程的适应性为基础。本文在运用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中国各省份行政区划设置数据总结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阶段性变化的基础上，利用城市化

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测度了1984—2020年中国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研究

发现，中国的城市型政区设置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县级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明显

高于乡级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但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指数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各地

区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城市化的适应性具有较大差异。基于上述发现，依据各省份的城市化管

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以及省份内部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水平的

差异，本文确定了未来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优先顺序、县乡两级同步调整的重点以及需要重点关

注的9个省份。为提升城市型政区设置与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应加强顶层规划、充

分考虑地区差异和完善设置城市型政区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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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空间单元[1]。行政区
划设置合理与否，不仅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会影响各级地方政府
的行政、经济和社会管理以及相关制度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区划本
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2]，深刻阐明了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及其促进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
的功能属性。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城市的规划和管理成为21世纪最重大的挑
战之一[3]。城市化管理需求的快速发展和行政区划不能适应这一发展成为行政区划调整中
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以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为主的城市型政区调整遂成
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城镇和县升级为城市以获取更大
的自主权、政治权利或资源[4]。2017年重新开放撤县设市审批之后，5年间共有62起撤县
设区（市）调整①，这是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表现。但快速、盲目的调整或县级与乡级
脱节的调整对城市市辖区空间优化、城市治理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负面作用值得警惕，因
此有必要研究城市型政区调整及其与城市化的适应性。

总体而言，推动城市型政区调整、克服“城乡合治”局限性的必要性已被广泛认
同，城市型政区的调整应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共识，但城市型政区的设
置和城市化的适应性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有研究认为二者高度契合，行政区划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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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民政部网站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统计，2017—2021年间包括县改市辖区、县改县级市在内的行政区划调

整分别有10起、14起、16起、10起、1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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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相同步[5]，行政区划调整总体上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和城市化的发

展趋势[6]，这种契合源自行政区划调整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一种制度性选择[7]，是为

了顺应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完善行政管理要求所作的一种调整[8]。事实上，城市型政区调

整对于城市化的影响也被广泛证实。部分研究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可通

过提升集聚效应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9]，提升县域财政绩效[10-11]，撤县（市）设区也可通

过拉动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城市经济短期增长[12]。这些现象表明城市型政区调整不仅是对

城市化发展的被动反应，也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手段[13]，有研究还认为城市型政区建制

制度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动力[14]，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为了将城市塑造成为经济增

长引擎的一种空间战略[15]。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之间的双向联系造成“主动适应”

与“被动调整”两类城市型政区调整思路[16]。“主动适应”即依托城市型政区调整服务城

市化发展，如部分学者在梳理国内外城市型政区设置的基础上主张应根据经济发展和城

镇化的需要合理设置城市型政区，认为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要适度超前以为城市发展留足

空间[17]。从顺应城市化发展，提升治理效能的角度出发，不同层级之间的城市型政区调

整应保持速度与力度的协调一致，这为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提供了一个

可行的判定依据[18]，当县级和乡级的城市型政区设置水平差距较大时，可结合地区发展

需要优先调整落后层级的城市型政区。

上述研究集中在对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价值判断上，但未能形成一套可供参考的城市

型政区调整标准。曾有研究从行政边界与势力圈相一致、行政单元合并的规模要求提出

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原则[19]，但对于撤县设区（市）和撤乡（镇）设街道等行政单元撤设

的参考价值存在局限性。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市的国家之一，但城市型政区的

设立历史却只有 100 多年，从城市型政区设立标准的统一性来看，学界具有不同的观

点：有的主张以省、自治区为单元因地制宜设定标准[20]，有的则强调从更高层级进行顶

层设计[18]，或根据全国城市型政区存量的平均水平设置调整门槛[21]。而关于设立城市型

政区的参考指标则较为统一，即要通过数据分析说明设市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一般

而言，非农人口数量、非农产业集聚水平等因素是城市型政区设立的主要参考指标[22]。

但如何科学地应用这些指标以指导城市型政区的调整却没有统一的参照，主要原因在于

对城市型政区设置的认识存在差异。

不难发现，对于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县级及以上的城市型政

区，乡级层面的研究较少。虽然部分研究涉及了乡级行政区划，但主要是讨论乡级行政

区划的调整方法与效应[23-24]，对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水平之间适应性的研究较少。此

外，对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总体情况的研究较多，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较少。随着

行政区划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和撤县（市）设区热潮的出现，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关注越

来越多。2022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发

改规划〔2022〕371号）指出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慎重从严把握撤县（市）改区。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

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从严不意味着禁止，而是要使调整工

作真正服务于城市化发展，摒弃不必要的调整。这就需要对行政区划调整和其与城市化

进程的适应性进行分析，明确哪些地区是应该加强城市型政区调整的，哪些地区的调整

是不必要的。本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城市型政区调整的过程及其与城市化的适应性分

析，量化研究分析未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为合理实施撤县设区（市）与撤乡（镇）

设街道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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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阶段性分析

行政单元分为城市型政区和地域型政区两类。城市型政区是指管辖的范围为城市地
域的行政区，其他行政区为地域型政区[25]。除了主体管辖区域外，二者在管理模式上也
有区别。城市型政区侧重于城市化管理模式，而地域型政区的管理方式主要为非城市化
管理或者农村管理模式。以县和城市（市辖区）为例，在经济上县的主要功能是农业生
产，而城市（市辖区）的主要功能是非农产业发展[15]。县级与乡级城市型政区与地域型
政区的对比见表1。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 1984年为研究起点。1984年城镇的官方定义进行了调
整，最低人口规模和非农业人口比例的标准都大幅放宽[26]，以该年份为研究起点可以保
证政策上的统一性。图 1 展示了 1984—2020 年中国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的数量变化。
1984—2020年县级城市型政区数量从744个增加到1361个，增长了82.93%；乡级城市型
政区数量从5844个增加到8773个，增长了50.12%。1992年之前，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
波动较大，县级城市型政区数量稳步上升。1992年之后，乡级城市型政区数量开始稳步

表1 城市型政区与地域型政区对比
Tab. 1 Comparison between city- and non-city-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层级

县级

乡级

地域型行政区

县、自治县、
旗

乡

镇

特点

中国三级行政区划制度中的第二
级，具有财政、规划、经济决策
等权利。农业人口居多，是中国
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

基层行政单元，以农业人口为
主。具有发展地方经济的职能，
农业占比大。

基层行政单元。与乡相比，二三
产业发展权限更大。

城市型行政区

县级市

市辖区

街道

特点

与县相比，社会经济管理权限较大，
城市化率比较高。

非农人口多，城市化率高，以工商业
为主。规划、经济决策等服从地级市
安排，独立性弱于县。

市辖区或县级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主
管城市化区域，突出服务性，不具备
经济发展职能。

注：虽然按照中国建制镇的设置标准，镇属于城市型政区，但实际运行过程中镇其实是被排除在建制市之外的[22]，加之

现实中镇的城市化水平较低，本文将镇归类为地域型政区。

注：根据1985—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图1 1984—2020年中国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数量变化
Fig. 1 Changes of the quantity of city-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t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in 198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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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县级城市型政区数量快速增长。1997年后，县级城市型政区增长放缓，直至2013
年后增长才重新活跃。

结合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应年份的政策调整和学术界对行
政区划调整脉络的梳理，可将 1984年以来的城市型政区调整划分为起步阶段（1984—
1991年）、活跃阶段（1992—1997年）、转型阶段（1998—2013年）和优化阶段（2014—
2020年）。各阶段不同地区城市型政区调整情况见表2。

起步阶段（1984—1991年）县乡两级的城市型政区调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在全国
层面，县级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主要形式为撤县设市，县级市数量增长140个。街道数量
则大幅度下降，较1984年减少了658个。在区域层面，县级城市型政区增长数量由多至
少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和东北地区街道数量出现明显下降，与全
国调整趋势基本一致，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数量均有所上升。改革开
放早期，东部和东北地区由于区位优势和长期积累的发展优势，行政区划的设置相对成
熟，街道合并现象更加突出，导致乡级城市型政区数量下降，中部和西部地区此类现象
不明显。

活跃阶段（1992—1997年）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呈现出同步增长态势。1992年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6]，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提速明显，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
整幅度变大。1993年设市标准调整后，县级城市型政区数量更是明显增加。乡级城市型
政区数量虽在个别年份有小幅回落，但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分区域来看，县
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
地区和最低的西部地区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从同步性来
看，东北地区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差距最大，乡级调整幅度为县级的3.16倍。

199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提出冻结“县改市”的审
批[27]。撤县设市被叫停以后，城市型政区调整进入转型阶段（1998—2013年），全国县级
市数量在此阶段首次出现下降，市辖区成为县级城市型政区的主要增长类型。与县级相
比，乡级城市型政区的设立大幅提升，平均每年增设118个街道，这意味着城市型政区

表2 1984—2020年中国四大板块4个阶段城市型政区调整情况
Tab. 2 The adjustment of city-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four strategic regions from 1984 to 2020

类别

全国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类别

全国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起步阶段(1984—1991年)

县级市(个)

140

54

28

35

23

转型阶段(1998—2013年)

县级市(个)

-74

-29

-1

-21

-23

市辖区(个)

55

22

4

11

18

市辖区(个)

145

50

2

30

63

街道(个)

-658

-222

-455

12

7

街道(个)

1888

1029

-433

648

644

活跃阶段(1992—1997年)

县级市(个)

153

82

18

28

25

优化阶段(2014—2020年)

县级市(个)

20

-13

1

10

22

市辖区(个)

77

32

1

18

26

市辖区(个)

101

46

-6

17

44

街道(个)

492

261

60

44

127

街道(个)

1209

371

-39

235

680

注：根据1985—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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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重点下移。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调整趋势与全国保持
一致，市辖区和街道数量均有所增加。东北地区则较为特殊，由于黑龙江街道数量大幅
下降，导致东北地区街道数量在本阶段不升反降。在各地区县级市数量普遍下调的情况
下，东北地区县级市数量仅减少了1个，市辖区数量也几乎无变动。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优化行政
区划设置，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
城市型政区调整进入优化阶段（2014—202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目标是优化城镇
发展空间[28]，撤县设市出现回暖迹象，县级市数量小幅提升。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
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发布，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级城市型政区调整速度重
新加快，城市型政区增长数量提升至前一阶段（1998—2013年）的 1.7倍。同期乡级城
市型政区调整放缓，城市型政区增长数量仅为前一阶段（1998—2013年）的64%。对比
来看，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趋势基本一致。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县级市数量下
降，这与这个时期撤县级市设区过多有关。东北地区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数量均下降。
中部和西部地区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的数量增幅明显，其中西部地区新增乡级城市型政
区总数占全国的56.26%。这充分印证了此阶段的调整重在通过城市型政区空间布局的优
化，以推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和治理效能提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3 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的适应性量化分析

对城市型政区调整的科学量化是探究其与城市化适应性的基础，本节将对城市型政
区调整及其与城市化的适应性进行定量分析。
3.1 测度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的方法

本文使用张可云提出的城市化管理率与城市化管理指数[29]测度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
市化的适应性。城市化管理率（RUM）和城市化管理指数（IUM）的计算方式如下：

RUMic =
Urbic

Divic

, (c = 1, 2) （1）

IUMic = RUMic /RUi, (c = 1, 2) （2）

式中：c取1代表乡级层面，c取2代表县级层面；Urbic代表 i区域的乡级或县级城市型政
区数量；Divic代表 i区域乡级或县级行政区总数；RUi为 i区域城市化率。城市化管理率
RUMic取值范围为[0, 1]，取值越接近1，表明城市型政区设置比例越高。以本地县级或乡
级行政单元总数为分母进行计算的城市化管理率可以反映地区城市型政区的设置程度，
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具有可比性。城市化管理指数 IUMic反映了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城市化的
适应性。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其城市化管理率往往越高，但城市化管理率并不
完全由经济因素决定，政府制度创新或变迁的意愿与能力也是影响该指标高低的关键因
素[29]。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能揭示城市化管理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性，也
可用来进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
3.2 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测度结果

1984—2020年中国县级城市化管理指数至1995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图2），主要
原因有两个：① 在市辖区成为县级城市型政区的增长主力但县级市数量大幅减少的情况
下，县级城市型政区增速放缓。② 1996年后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年均增长超过 1%，
同期县级城市化管理率增速落后于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造成了县级城市化管理指数
长期下降。乡级城市化管理指数在1995年后无明显增长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乡级城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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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调整活跃，与城市化率的演进较为同步。县级城市化管理率在1995年后增速放缓，
乡级城市化管理率则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

中国各个省份（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的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存在差异
（表3）。2020年东北地区的县级城市化管理水平最高，县级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

注：① 数据来源于1985—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② 2000年和2001年县级行政区划总数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总数值没有包括市辖区的数量，因此对这2年的县级行政区划数值进行调整，加上市辖区的数目以保证前后一致。

图2 1984—2020年中国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水平演变趋势
Fig. 2 Evolution trend of urban management level at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from 1984 to 2020

表3 2020年中国不同地区与各省份县级城市化管理水平
Tab. 3 Urbanized management level at county level in different strategic regions and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China in 2020

东部地区

天津

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

浙江

山东

海南

福建

河北

中部地区

湖北

安徽

河南

湖南

江西

山西

城市化
管理率(%)

61.98

100.00

100.00

100.00

80.00

69.67

63.33

61.76

60.00

48.24

41.92

45.60

60.19

51.92

47.47

44.26

39.00

31.62

城市化
管理指数

0.88

1.18

1.14

1.12

1.09

0.94

0.88

0.98

1.00

0.70

0.70

0.70

1.02

0.89

0.86

0.70

0.65

0.48

城市化管理
率排名

1

1

1

4

6

9

11

13

16

20

12

14

17

19

22

26

城市化管理
指数排名

1

2

3

5

12

14

10

8

20

21

7

13

15

18

23

29

东北地区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西部地区

重庆

宁夏

广西

四川

新疆

陕西

内蒙古

贵州

青海

云南

甘肃

西藏

全国平均

城市化
管理率(%)

67.97

75.00

68.33

61.98

33.91

68.42

50.00

45.05

39.89

36.79

33.64

33.01

28.41

27.27

26.36

25.58

10.81

47.75

城市化
管理指数

1.00

1.04

1.09

0.94

0.59

0.99

0.77

0.83

0.70

0.65

0.54

0.49

0.53

0.45

0.53

0.49

0.30

0.75

城市化管理
率排名

5

8

10

7

15

18

21

23

24

25

27

28

29

30

31

城市化管理
指数排名

6

4

11

9

17

16

19

22

24

28

25

30

26

27

31

注：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② 因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而排序依据为实际值，故部分地区保留两位小

数后的城市化管理率或指数相同但排名不同为正常现象；③ 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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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在四大板块中排名第1；东部地区城市化管理水平总体排名第2，其中各直辖市的城
市化管理率均达到100%。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海南的城市化管理指数超过或者接
近 1，表明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城市化水平具有较好的适应性。福建与河北的城市化管理
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的城市化管理率也同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北、安徽和河
南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其城市化水平基本适应，湖南、江西和山西的城市型政区设置低于
城市化水平。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重庆作为
直辖市，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高于其他西部地区省份。宁夏、广西、四川和新疆在
西部地区城市化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其余省份的城市型政区设置比例低，与城市化水平
之间的差距也较大。

表4展示了中国各个省份的乡级城市化管理水平。东北地区乡级城市化管理水平位
居四大板块第 1位，其内部省份之间城市化管理水平相对均衡且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部地区超半数省份的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排名均在全国前列，但福建、河北和海
南的城市化管理水平相对较低。

中部地区的乡级城市化管理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内部各个省份之间差异较
大。河南、湖北的城市化管理水平与东部地区整体水平相当，湖南相对较低，安徽、山
西和江西的乡级城市化管理水平排在全国后10名。西部地区平均城市化管理水平与全国
平均水平差距较大，其中陕西、内蒙古、贵州和重庆的城市化管理水平相对较高。

表4 2020年中国不同地区与各省份乡级城市化管理水平
Tab. 4 Urbanized management level at township level in different strategic regions and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China in 2020

东部地区

上海

天津

北京

江苏

山东

浙江

广东

福建

河北

海南

中部地区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山西

江西

城市化
管理率(%)

29.60

49.77

48.80

48.10

40.94

38.04

35.75

30.04

16.71

13.75

10.09

20.21

26.99

26.30

21.39

17.46

14.83

10.73

城市化
管理指数

0.42

0.56

0.58

0.55

0.56

0.60

0.50

0.41

0.24

0.23

0.17

0.34

0.49

0.45

0.34

0.30

0.23

0.18

城市化管理
率排名

1

2

3

4

5

8

10

21

24

28

11

12

17

20

22

26

城市化管理
指数排名

5

3

6

4

1

8

13

23

24

29

9

12

16

20

25

28

东北地区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西部地区

陕西

内蒙古

贵州

重庆

宁夏

新疆

四川

云南

广西

甘肃

青海

西藏

全国平均

城市化
管理率(%)

34.69

37.93

36.17

30.19

16.38

24.60

24.02

23.92

23.18

19.92

18.17

14.21

13.62

10.63

9.37

9.18

3.01

22.65

城市化
管理指数

0.51

0.53

0.58

0.46

0.29

0.39

0.36

0.45

0.33

0.31

0.32

0.25

0.27

0.20

0.18

0.15

0.08

0.35

城市化管理
率排名

6

7

9

13

14

15

16

18

19

23

25

27

29

30

31

城市化管理
指数排名

7

2

10

14

15

11

17

19

18

22

21

26

27

30

31

注：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② 因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而排序依据为实际值，故部分地区保留两位小

数后的城市化管理率或指数相同但排名不同为正常现象；③ 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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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和表4呈现出两个特征：① 县级城市化管理水平普遍远高于乡级城市化管理水
平。乡级城市化管理率最高的上海为 49.77%，而其县级城市化管理率为 100%。除去不
含县级非城市型政区的省份，乡级城市化管理率最高的是江苏为40.94%，与其县级城市
化管理率相差39.06%。这表明，较低层级的城市型政区设置仍有较大空间。② 东部和东
北地区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设置具有一定的同步性。除海南以外，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县级城市化管理水平较高省份的乡级城市化管理水平通常也较高，表明两地区县乡两级
城市型政区设置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4 城市型政区调整重点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规律及其政策含义，确定城市型政区调整重
点，本文使用象限图分析各省份城市型政区设置及其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相较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变动情况。图3与图4分别展示了中国县级和乡级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相较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中横轴为1984—2020年各省份的城市化管理率增加值，纵
轴为1984—2020年各省份的城市化管理指数增加值，原点为全国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
数的增加值。

由图3可知，县级城市化管理率的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8个，县级城市
化管理指数的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1个。分布在第3象限的6个省份在城市
型政区调整方面的力度和其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的优化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布在第 2
象限的12个省份在城市型政区调整方面力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城市型政区调整幅
度超过了城市化提升幅度。而分布在第4象限的5个省份的调整情况与第2象限的省份相
反。因此，需要协同推进撤县设区（市）与城市化水平提升的有内蒙古、西藏、黑龙
江、甘肃、山西、新疆、青海、云南、陕西、贵州、广西与辽宁，需要着力推进撤县设
区（市）的有宁夏、湖南、安徽、河南、河北与江西。

注：根据1985—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图3 1984—2020年中国各省份县级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变动
Fig. 3 Changes of urbanized management rate and index at county level in various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from 1984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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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可知，乡级城市化管理率的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20个，乡级城市
化管理指数的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9个。分布在第3象限的15个省份在城市
化与城市型政区调整方面的力度和其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的优化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
布在第2象限的5个省份在城市型政区调整方面力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城市型政区
调整幅度超过了城市化提升幅度。而分布在第4象限的4个省份与第2象限的情况相反。
因此，需要协同推进撤乡（镇）设街道与城市化的有广西、海南、新疆、云南和内蒙
古，需要着力推进撤乡（镇）设街道的有黑龙江、吉林、甘肃、西藏、青海、江西、辽
宁、山西、河北、宁夏、安徽、福建、四川、天津与上海。

相较于县级，乡级城市化管理率普遍较低，在撤县设区（市）过程中应该突出撤乡
（镇）设街道的配套，而且后者应该适当超前。为揭示其中的政策含义，将各项指标与指
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总结如表5所示。

若地区城市化管理指数、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则只有其
城市化管理率的提升幅度高于城市化率提升幅度才能提高二者的适应性，这类省份称为
A型地区；若地区城市化管理指数和城市化管理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城市化率不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则只有其城市化管理率的提升幅度高于城市化率提升幅度才能提高二者
的适应性，这类省份称为B型地区。

根据表5，在县级层面的A型地区有河北、山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与新疆10个省份，B型地区有内蒙古，这11个省份应在进一步提高城
市化水平的前提下加强撤县设区（市）。其中，山西、内蒙古、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与新疆的县级城市化管理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0%，是撤县设区
（市）的重中之重。

在乡级层面的A型地区有河北、山西、安徽、江西、广西、海南、四川、云南、西
藏、甘肃、青海与新疆12个省份，B型地区有福建与宁夏2个省份，上述地区应在进一

注：根据1985—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图4 1984—2020年中国各省份乡级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变动
Fig. 4 Changes of urbanized management rate and index at township level in various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from 1984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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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前提下加强撤乡（镇）设街道。其中，河北、山西、安徽、福建、

江西、广西、海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与青海的乡级城市化管理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80%，应重点加强撤乡（镇）设街道。

为揭示县乡两个层面的城市化管理水平与适应性的同步程度，以城市化管理率为横

轴，城市化管理指数为纵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原点绘制象限图。2020年各省份县级与

乡级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的象限图如图5与图6所示。对比这两张图可以区分两类不

同步情况：Ⅰ类地区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滞后于县级，即图5中位于第1或第4象限而在图

6中位于第3或第2象限的省份，包括海南、安徽、福建与宁夏；Ⅱ类地区县级城市型政

区调整滞后于乡级，即图6中位于第1或第4象限而在图5中位于第3或第2象限的省份，

包括贵州、内蒙古、陕西与河南。为提高城市型政区调整的同步程度，对于Ⅰ类地区，进

行撤县设区 （市） 时必须增大撤乡 （镇） 设街道力度；对于Ⅱ类地区，在进行撤乡

（镇）设街道时要适当重视撤县设区（市）。

根据前述分析，可以总结出未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力度和幅度以及提升县乡两级同步

程度的优先顺序。对1984—2020年城市化管理率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按其城

市化管理指数变动由小到大排序可得到城市型政区调整力度的优先顺序，县乡两级城市

型政区调整力度优先顺序见表6第1行；对于2020年城市化管理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地区，按其城市化管理指数由小到大排序可得到城市型政区调整幅度的优先顺序，县乡

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幅度优先顺序见表 6 第 2 行；在表 6 的第 1 行与第 2 行都存在的省

份，需要同时加大县乡两级的城市型政区调整幅度。其他地区则需要分别提高两级城市

型政区的同步程度，其中，贵州、内蒙古、陕西与河南需要加强撤县设区（市），而海

南、安徽、福建与宁夏则需要加强撤乡（镇）设街道。在表6中同时出现在县乡两级第1

表5 2020年相关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Tab. 5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with urbanization-relevant indexes

below national average level in 2020

县级

乡级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管理率

城市化管理指数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管理率

城市化管理指数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河北、山西、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南、广
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
海、新疆

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江西、四川、贵
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河北、山西、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河北、山西、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西、
海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

河北、山西、安徽、福建、江西、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0%

云南、西藏

山西、内蒙古、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新疆

山西、内蒙古、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

云南、西藏

河北、山西、安徽、福
建、江西、广西、海南、
四川、云南、西藏、甘
肃、青海

河北、山西、福建、江
西、广西、海南、四川、
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50%

无

西藏

西藏

无

江西、广
西、海南、
西藏、甘
肃、青海

海南、西
藏、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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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第 2行的省份是调整力度与调整幅度均需要提高的地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

山西、云南、江西、新疆、河北与广西共9个省份，这9个省份是未来行政区划调整规划

需要重点考虑的地区。

注：根据1985—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图6 2020年中国各省市乡级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
Fig. 6 Urbanized management rate and index at township level in various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2020

注：根据1985—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图5 2020年中国各省市县级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数
Fig. 5 Urbanized management rate and index at county level in various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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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阶段分析了1984—2020年中国城市型政区的调整历程，利用城市化管理率和

城市化管理指数分析了县乡两级城市型政区调整与城市化适应性的差异，发现：① 县级

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远高于乡级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水平的适应性；② 县乡两

级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的差距在不断缩小；③ 各省份之间的城市型政区调整与

城市化的适应性差异显著。基于上述发现以及各地区的城市型政区设置差异，本文提出

了各地区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优先级。本文的发现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1）要加强城市型政区管理工作的顶层设计。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结合

新型城市化发展趋势，形成总体城市型政区调整规划，推动符合战略需求和调整要求的

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转变。城市型政区调整规划要注重调整力度、调整幅度和优先

顺序，并重点考虑城市型政区设置水平相对较低的省份，引导各省份结合发展战略、自

身实际和预期目标完善城市型政区体系。

（2）城市型政区设置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城

市化水平的省份，城市型政区的调整重点应从实际出发。东北、东部和中部地区较发达

的省份县级城市型政区体系较完备，更应注重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缩小不同层级的城

市化管理水平差距，提高更微观层级的城市化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城市经济发展。西

部地区各省份可根据城市化水平重点提升县级城市化管理水平，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

更微观层级的城市化管理水平打下基础。

（3）进一步完善丰富有关城市型政区设置的规章制度。一是要及时更新行政区划调

整细则以避免过度调整的出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行政区划调整的制度规范要

具备更强的时效性以适应城市化的发展需求。二是要加强对乡级城市型政区设置的统筹

谋划，提升乡级城市型政区调整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本文对中国城市型政区调整和城市化的适应性进行了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为未来

的行政区划调整规划与决策提供参考。但应该注意，本文使用的城市化管理率和管理指

数本身有一定的缺陷，如没有考虑行政区面积大小、未分析城市型政区内部存在的非城

市化地区等。当城市型政区的设置过于超前时，这个方法对城市化管理水平的测度可能

有一定误差，未来可通过多种指标丰富城市化管理水平的测度。此外，本文以中国平均

水平为参照进行了区域分析，揭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城市化管理水平差异，旨在为行政

区划调整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地区之间实际情况差别较大，未来可运用计量经济

学方法纳入多种因素分析区域差异，以提供更科学的结论。

表6 城市型政区调整优先级排序
Tab. 6 The priority of the adjustment of city-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调整力度

调整幅度

县级优先顺序

河南、湖南、安徽、宁夏、河北、江西、辽宁、
黑龙江、甘肃、山西、内蒙古、云南、青海、新
疆、陕西、广西、贵州、西藏

西藏、青海、内蒙古、甘肃、山西、云南、贵
州、陕西、江西、新疆、河北、四川、湖南、广
西、河南

乡级优先顺序

黑龙江、辽宁、甘肃、宁夏、河北、吉林、安
徽、天津、山西、青海、江西、上海、四川、西
藏、福建、内蒙古、新疆、广西、海南、云南

西藏、青海、海南、江西、甘肃、广西、河北、
山西、福建、四川、云南、安徽、宁夏、新疆、
湖南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各地区统计年鉴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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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 of city-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its adaptability
to urbanization in China

ZHANG Keyun, DAI Meihui, WANG Yangzhi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lindly promoting county- district(city) conversion or township(town)- subdistrict

office conversion is not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governance. Reasonable adjus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atching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phased

changes of the adjustment of city- 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by using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etting data of provincial- level region in China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is paper uses the urbanization management rate and urbanization management

index to measure the adaptability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y-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from 1984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city-

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urbanization at county leve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at

township level, but the gap between county level and township level is narrowing continuous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daptability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y- 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devi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management rate and urbanization

management index of each province from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of urbanization management level at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within the provi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riority of the future adjustment of city-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focus of

synchronous adjustment at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and nine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alness,

standard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adjustment of city- 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op-level planning, fully consider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mprov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setting up city-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Keywords: city- typ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urbanization;

urbanized management;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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